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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企业专利被引用数据, 本文经验分析齐普夫定律在专利市场价值分

布的适用性, 评估传统自上而下法测算专利许可费的弊端, 并探讨了国际贸易背景

下的专利授权费用分配问题。 研究发现: 传统的齐普夫定律在中国专利市场价值分

布适用性存在一定局限性, 采用二次项改进后的齐普夫函数适用于专利市场价值分

布; 传统自上而下法须考虑到标准必要专利市场价值, 重新评估专利的贡献; 全球

专利贸易授权费用分配问题, 也应以专利市场价值评估专利的贡献来改进自上而下

法, 为解决专利授权费用纠纷和全球专利费率的司法管辖权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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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贸易、 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加速推进, 专利标准化与标准国际化趋势显

著, 标准必要专利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SEP) 应运而生。 为了消除国际专

利贸易市场障碍, 维护专利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保护社会公众与标准必要专利实施

者利益, IEEE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TU (国际电信联盟) 等国际标准化组

织机构, 对标准必要专利做出 FRAND 规定①, 即 “公平、 合理、 无歧视” 原则

(罗娇, 2015)。 设立 FRAND 原则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标准必要专利双方经

营者利益分配的平衡,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出现专利劫持、 反向专利劫持等

违反 FRAND 原则的行为。 这也导致了近年来国际专利贸易背景下的标准必要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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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纠纷案件频发, 且这类案件大多数集中于通信行业, 具有标的金额大、 社会关

注度高等特征。 就中国专利贸易市场而言, 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电子信息、 零件生

产和出口国, 却在与欧美等国进行通信技术贸易往来时, 需要支付给发达国家高昂

的专利使用费。 根据 2017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数据显示, 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

权使用费高达 286 亿美元, 逆差超过 200 亿美元, 且很大一部分支付给美国高科技

企业。 2018 年中国对外知识产权付费高达 358 亿美元, 2019 年达到 372 亿美元,
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此外,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在世界标

准必要专利许可话语权方面仍然较弱, 从近年来中国通信业界的华为和中兴连续遭

受其他国家标准必要专利法律纠纷可见一斑。
当前, 欧美国家借助技术先发优势制定世界标准必要专利规则, 其度量标准饱

受争议。 例如, 常见确定专利许可费的自上而下法 (Top-Down
 

Method) 在确定标

准必要专利池数目时, 便存在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 在确定专利权人持有专利数量

在标准中所占比例时, 实际上是假定标准中所有必要专利是同等价值, 再计算权利

人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占标准中包含所有标准必要专利总量的比例, 进而确定

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所收取的专利许可费。 不过, 对于现有的标准必要专利认定,
在全球市场并没有统一且通行的做法, 而仅是在专利申请、 批准当地国家进行确认。
此外, 国际上负责制定通信标准的组织机构, 往往会采纳组织中各会员提交的技术提

案来制定标准。 标准化组织会员在提交提案的同时, 也会将提案相关技术进行专利申

请, 并将所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声明提交至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 (ETSI) 等国际组

织。 但这类国际组织并不会去判定所提交专利是否为市场真正不可或缺的必要专利。
特别是, 2017 年 TCL 诉爱立信违反 FRAND 原则案的 《调查事实和法律结论备忘录》
提出, 国际上参与制定通信标准组织的会员公司, 为了增强自身专利组合的实力, 经

常过度声明所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数量。 这就出现了声明专利数量不能真正反映其专

利实力的问题。 如果专利权利人存在过度声明自己所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行为, 而专

利真正市场价值却由于专利类型、 使用年限等因素造成专利市场价值存在巨大差异,
则这均表明仅以权利人所声明的标准必要专利数量无法反映其专利实力。

所以, 如何研究专利的市场价值及其分布特征, 不仅可以有效地反映出权利人

所申报的专利质量, 也能揭示采用权利人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占所有标准必要专利数

量比率的传统自上而下法所存在的弊端。
专利市场价值, 是指专利预期可以给其所有者或使用者带来的利益在现实市场

条件下的表现。 多数研究发现, 专利市场价值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 Carpenter 等,
1981; Harhoff

 

等, 2003; Maurseth, 2005), 原因在于专利的申请行业、 技术等方

面的不同, 会造成专利质量存在明显差异 (Bessen 等, 2008)。 虽然专利质量具有

较强的不确定性, 很难确定其高低 (朱雪忠等, 2009), 但 Hall (2007) 认为专利

是企业无形资产重要组成部分, 故专利的价值可以像其他企业有形资产一样, 利用

企业专利市场价值信息来进行估测。 如何有效评估专利市场价值意义重大, 因为专

利价值评估高低是企业进行专利维持、 转化等重要经济决策的依据, 同时也是科技

创新产出客观、 准确的度量方法 (李清海等, 2007)。 所以, 企业在关注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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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同时, 也应该关注专利质量、 专利市场价值以及专利的统计分布特征 (宋

爽, 2013)。 梳理已有关于专利市场价值的文献发现: Hall (2007) 研究专利价值

问题, 发现不同专利市场价值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 Schankerman (1998) 研究专

利价值的分布问题, 发现排名前 10%的专利占所有专利总价值的 84%, 而接下来

的 10%专利仅占总价值的 8%, 且每个连续的专利组在整个标准价值中所占比例越

来越小。 这表明, 市场绝大多数专利只反映了较小的技术进步, 具有的市场经济价

值较低,
 

只有少部分专利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 即专利的价值分布是高度不均匀。
概而言之, 专利由于存在类型、 使用年限等因素, 不同专利市场价值存在明显差

异, 因而导致专利市场价值以帕累托分布 (也称 20 / 80 法则) 的形式存在。
因此, 国际标准必要专利制定规则对专利贸易市场利益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中

国稳定持续的贸易活动对中国企业专利质量具有一定提升作用 ( 郑妍妍等,
2021), 但中国在世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标准话语权与自身经济体量却并不成比

例, 且经常遭受到其他发达国家标准必要专利法律纠纷。 原因之一在于, 以欧美发

达国家主导制定的 FRAND 原则下自上而下法, 在测算专利许可费时存在确定标准

必要专利池数目不合理等诸多弊端, 而且传统自上而下法衡量专利许可费仅以标准

必要专利占比来反映专利实力, 并未考虑到不同专利市场价值所存在的明显差异。
为此, 本文利用国泰安上市企业专利数据, 以企业专利被引用次数作为代理变

量来衡量企业专利的市场价值。 本文通过采用幂律分布的一种特殊形式 Zipf 分布,
分析中国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的市场价值分布特征, 揭示出中国专利市场存在绝大

多数专利对市场价值贡献较低, 而少部分专利贡献了绝大部分市场价值的现象, 并

定量估测了中国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市场价值的分布系数, 反映传统自上而下法确

定专利许可费所存在的不足。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 一方面, 从理论层面看, 考虑到中国的专利市场价值存在

帕累托分布特征, 传统以专利数量占比来衡量标准必要专利贡献的自上而下法存在

明显缺陷, 合理确定专利许可费的方法需要考虑到专利的市场价值, 所以, 本文采

用专利被引用次数来衡量专利市场价值, 对现有自上而下法的适用性进行改进, 进

一步完善关于如何在
 

FRAND
 

原则下确定专利许可费的研究。 另一方面, 从现实层

面看, 在全球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巨大利益驱动下, 各国移动通信制造企业

和通信技术企业, 纷纷主动参与制定世界标准必要专利的规则, 试图在全球市场中

获得更多的市场竞争优势。 为此, 本文通过系统全面地评估中国专利市场价值分布

特征, 揭示传统自上而下法确定专利许可费所存在的缺陷, 提出修正建议, 有效避

免中国移动通信等行业在全球专利贸易中因司法纠纷所造成的巨大利益损失。

一、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专利引用是指一件专利被后申请专利的申请人或审查员所引用, 体现了两件专

利在技术上的关联性。 专利引用来源于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美国科学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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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是由科技文献对于相关文献的引用而构成的知识网络。 早在 1947 年, 美国

专利和商标局就开始试图使用专利授权文件上所列出的相关参考文献来评估专利质

量。 在 Narin (1994) 将文献计量学引入专利计量学后, 专利引用被广泛认可, 并

作为客观体现各专利之间的知识关联, 即一个专利引用了之前的专利, 则可以推测

该专利使用了之前专利中所包含的知识。 然而, 相较于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欧洲专利

局有较为完整的专利引用文件,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却并没有类似专利申请要求,
也就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考虑到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本文专利被引用数据来源

于国泰安专利被引用研究数据库 (Patent
 

Cited
 

Research
 

Database)。 该数据库是由

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财经数据创新研究院联合设计开发, 数据来源

于世界知识产权专利库 (WIPO
 

PEARL), 时间跨度为 1992—2018 年。 中国一些企

业和研究机构通常会在国内向国家专利局申报专利的同时, 也把一些质量较高的专

利同时提交世界知识产权专利库。 相较于国内同类型数据库, 国泰安的专利被引用

研究数据库具有完整性、 准确性、 及时性和规范性四方面的优势。
为了评估中国企业专利市场价值分布, 本文采用国泰安数据库 1992—2018 年

中国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以专利被引用次数衡量企业专利市场价值, 并利用幂

律分布 (Power
 

Law) 下特殊形式 Zipf 分布, 来检验企业专利市场价值分布特征。
对所选用数据进行以下处理: (1) 剔除专利被引用次数缺失样本; (2) 选取上市

企业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被引用次数两类样本; (3) 对专利被引用次数进行频数

统计, 对所得频数统计结果采取排序处理, 得到新的一列频数排序分布, 再利用

Zipf 分布进行检验。 最后, 本文共获得 94
 

231 个发明专利样本和 105
  

489 个实用专

利样本。

(二)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基于幂律分布下的特殊形式 Zipf 分布展开。 具体而言, 幂律分布是

指某个变量的密度函数是具有幂函数的形式。 由于密度函数需要满足 “归一律”,
故幂函数指数一般小于-1。 统计学家把服从幂律分布的现象称为无标度现象, 即

系统中个体的尺度相差悬殊, 缺乏一个优选的规模, 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

各种性质的幂律分布现象。 其中, Zipf 定律便是一种简单的幂律分布函数, 由哈佛

大学的语言学家乔治·金斯利·齐夫 (George
 

Kingsley
 

Zipf) 在 1935 年研究英文单

词出现频率时, 发现如果把单词频率从高到低的次序进行排列, 每个单词出现频率

和它的符号访问排名存在简单反比关系, 访问近似符合齐普夫定律 ( Zipfs
 

Law),
也称齐普夫分布, 由如下公式给出:

y(x) = Ax -α
 

(1)
式 (1) 中的 y (x) 表示排名 x 事件出现的频率, A 为常数, x 表示事件出现

频率的排名, α 为正常数, 是 Zipf 分布的系数。
 

Zipf 定律是一个统计的经验规律, 所得结论与帕累托法则 (也称 20 / 80 法则)
类似, 均有绝大多数事件的规模很小而只有少数事件的规模相当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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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Zipf 定律在专利价值分布适用性

为考察 Zipf 分布在专利价值分布的适用性, 借鉴曹盼盼和阎春宁 (2009) 的

方法, 采用式 (1) 分布形式, 来统计所选用的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被引用次数

x1, x2…xn 出现的频数 y, 再对专利被引用次数出现的频数 y 进行排序, 得到 Zipf
分布函数。 一般情况下, α 越大, 专利被引用次数分布越均匀, 即扁平化。 α 越

小, 专利被引用次数分布越集中于少数专利, 即集中化。 而当 α = 1 时, 专利被引

用次数分布服从 “位序-被引用次数” 法则。 为了验证专利被引用次数所出现的频

数是否服从 Zipf 定律, 对式 (1) 两边采取双对数处理, 得到双对数下的专利被引

用次数频率累积分布函数, 加上误差项 ε, 得到式 (2)。
 

lny = lnA - αlnx + ε (2)
在此基础上, 对专利被引用次数进行双对数线性拟合, 发现所拟合的结果存在

一定偏误, 见图 1 (a) 和图 1 (b), 横轴表示 x 事件出现频率的排名对数值, 纵

轴表示 x 事件出现的频率对数值。 可以发现, 在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的双对数线性

拟合 Zipf 分布的尾部结果较差, 在观察双对数下的专利被引用次数所出现的频数

与专利被引用次数的图形后, 发现两者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图 1　 双对数下线性与二次项的专利被引用次数 Zipf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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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考虑到 Zipf 分布在双对数下进行线性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偏误 ( Gabaix
和 Ibragimov, 2011)。 此外, Gabaix 和 Ioannides ( 2003) 在使用蒙特卡洛模拟结

果, 也发现采用 Zipf 回归仍然可能存在样本偏差很小, OLS 标准误被严重低估的问

题, 进而导致所得结果拒绝 Zipf 分布, 他们还发现数据样本存在非线性特征, 样

本方程的 OLS 回归结果将更大概率支持二次项的形式。 所以, 本文借鉴魏守华等

(2018)、 唐为 (2016) 以及 Soo (2005) 的做法, 对上述 Zipf 分布函数下的双对

数线性式 (2), 加入 lnx 二次项重新进行估计, 得到式 (3) 所代表的双对数下

包括二次项的 Zipf 分布方程。 为此, 通过采用国泰安上市企业专利被引用样本数

据, 重新进行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的拟合, 结果见图 1 ( c) 和图 1 ( d) 。
可以发现, 加入 lnx 二次项图形的拟合结果吻合度非常高, 这表明使用二次项

Zipf 分布更适用于专利被引用次数的分布特征, 而传统的双对数下的线性拟合是

存在一定偏差。
lny = lnA′ - α′lnx - β(lnx) 2 + ε (3)

结合式 (2) 和式 (3), 本文通过利用国泰安上市企业专利被引用样本数据,
进行对应参数的双对数下线性回归分析, 得到式 (2) 双对数下线性 Zipf 分布系数

和式 (3) 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系数结果, 见表 1。 可以发现, 发明专利和实

用专利在双对数下线性 Zipf 分布回归结果, 得到的系数 α 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

正。 此外, 在采用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回归结果, 发现系数 α′和 β′也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所得结果表明, 发明专利与实用专利被引用次数可能存在 Zipf
分布形式。

表 1　 双对数下线性和二次项 Zipf分布系数回归

专利类型
双对数线性 Zipf 分布 双对数二次项 Zipf 分布

α lnA R2 α′ β′ lnA′ R2

发明专利
(N = 94

 

231)
1. 725∗∗∗ 11. 658∗∗∗ 0. 964 0. 711∗∗∗ 0. 404∗∗∗ 11. 332∗∗∗ 0. 972

(0. 001
 

3) (0. 001
 

9) (0. 000
 

7) (0. 000
 

3) (0. 000
 

4)

实用专利 1. 372∗∗∗ 11. 405∗∗∗ 0. 999 0. 815∗∗∗ 0. 349∗∗∗ 11. 350∗∗∗ 0. 999

(N = 105
 

489) (0. 000
 

8) (0. 000
 

6) (0. 000
 

4) (0. 000
 

2) (0. 000
 

1)

　 　 注: ∗、 ∗∗和∗∗∗分别表示估计数值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表示标准误差, N 表示样

本量,
 

R2 是拟合优度。 下表同。

不过, 虽然采取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形式更符合专利被引用次数的真实

分布特征, 但为了得到更好的 Zipf 分布系数拟合结果, 使其符合传统双对数下线

性 Zipf 分布形式, 本文对二次项 Zipf 分布形式尝试以下改进: 首先, 采用 Hill 指
数估计双对数下线性 Zipf 分布系数。 其次, 采用均值、 上限与下限处理, 重新估

计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系数。
一方面, 借鉴 Gabaix 和 Ioannides (2003) 提出的 Hill 指数, 作为计算 Zipf 分布

系数方法。 具体做法: 在幂律分布的零假设下, 所得到的结果是最大似然估计值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 对样本中的专利被引用次数进行排序 x1 ≥x2 …≥xn,
故 Hill 指数的估计量和标准误可采用式 (4) 和式 (5) 进行重新计算。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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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函数与传统 Zipf 分布函数形式存在一定差异, 故

对式 (3) 右侧含有 lnx 项部分, 进行提取 lnx 处理, 所得表达式 α′ + β′lnx 可看作

式 (2) 双对数下线性 Zipf 分布中 α 的函数, 并将其定义为 δ, 即表示为 Zipf 分布

的系数。 因此, 为了得到 α′ + β′lnx 所代表的 Zipf 分布系数, 本文采取以下两种方

法对其进行估计: 一是对 lnx 采取样本均值处理, 得到常数项 δmean, 则 Zipf 分布系

数可表示为 α′+β′δmean; 二是采取样本 lnx 最大值为上限 δmax, 最小值作为下限 δmin,
得到 Zipf 分布系数的区间范围[α′+β′δmin, α′+β′δmax], 见式 (6)。

α∧ = n - 1

∑ n-1

i = 1
(lnxi - lnxn)

(4)

σn(α
∧) =α∧2(

∑ n-1

i = 1
(lnxi - lnxi +1) 2

n - 1
- 1
α∧2

)

1
2

n
- 1

2 (5)

lny = lnA′ - (α′ + β′δ)lnx (6)
表 2 是采用 Hill 指数重新估计双对数下线性 Zipf 分布系数, 以及采用均值、 上

限和下限处理, 重新估计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系数所得到的结果。 首先, 采

用式 (4) 最大似然估计法得到 Hill 指数, 可以发现发明专利的 Zipf 分布系数 (α∧)
为 1. 099, 接近于 1, 表明 Zipf 分布较为适用于发明专利的被引用次数; 实用专利

Zipf 分布系数 (α∧) 为 0. 440, 说明 Zipf 分布对实用专利价值分布的适用性存在一

定偏差。 其次, 采用均值处理后, 重新评估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系数 (α′+β′
δmean), 得到的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的影响系数相差较小, 但两类样本得到的 Zipf
分布系数均要高于 Hill 指数, 且实用专利和发明专利的 Zipf 分布系数均接近于 1,
说明 Zipf 分布仍然适用于采取均值处理的这两类专利被引用次数分布特征。 最后,
采用上限和下限处理方式, 再次评估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系数, 得到系数的

范围是[α′+β′δmin, α′+β′δmax]。 在该部分估计过程中, 考虑到选用样本存在部分偏

高或偏低的异常值, 对所选取的上限和下限造成一定影响, 故对样本专利被引用次

数进行 1%的缩尾处理。 具体做法是对全样本中对数化的专利被引用次数值最低

1%分位数和最高 99%分位数样本进行剔除。 结果发现, 发明专利的双对数二次项

Zipf 分布系数范围为[0. 753, 1. 875], 而实用专利的双对数二次项 Zipf 分布系数范

围为[0. 813, 1. 840], 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的 Zipf 分布系数范围介于 0 ~ 2, 包含

了 Zipf 分布系数为 1 的情况。

表 2　 重新评估 Zipf分布系数

处理方式
重新评估

分布系数 α
发明专利

(N = 94
 

231)
实用专利

(N = 105
 

489)
发明专利

(N = 92
 

587)
实用专利

(N = 105
 

404)

Hill 指数 α∧ 1. 099 0. 440 — —

均值处理 α′+β′δmean 1. 155 0. 969 — —

上限和下限处理
α′+β′δmax

~

α′+β′δmin
— — [0. 753, 1. 875] [0. 813, 1.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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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 不论是采用双对数下 Hill 指数估计, 还是双对数下均值、 上限与下限

处理, 所得到的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被引用次数分布系数, 大部分情况均分布于 1
附近, 故可认为系数为 1 的 Zipf 定律是适用于专利市场价值分布特征。 所以, 就传

统自上而下法而言, 测算专利许可费是采用权利人的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占所有标准

必要专利数量比率, 来反映其所声称的专利价值并不合理。 这是因为专利的市场价

值存在 Zipf 分布特征, 即少部分专利贡献了绝大部分市场价值, 而多数专利市场

价值较低, 简单地以权利人所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的数量与所有标准必要专利比

值, 来反映其对市场的贡献存在严重缺陷。 所以, 为了获得更有效的测算专利许可

费方法, 需要结合专利的市场价值, 如专利被引用次数来判断专利的市场价值, 这

种测算专利许可费的方法可以一定程度改进传统自上而下法的不足之处。

三、 专利细分行业的 Zipf 分布非参数分析

考虑到专利市场价值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 单从专利整体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

各行业专利的特征。 为此, 本文采用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样本的专利申请号, 对企

业拥有的专利划分为所属具体行业, 采用 IPC 国际专利分类表将专利类别细分为 A
~ H 大类, A 大类是人类生活必需 (农、 轻、 医), B 大类是作业、 运输, C 大类

是化学、 冶金, D 大类是纺织、 造纸, E 大类是固定建筑物 (建筑、 采矿), F 大

类是机械工程, G 大类是物理, H 大类是电学, 并在大类专利基础上再进行细分,
具体分类见表 3 和表 4。 将专利细分到具体多个类别后, 采用 Hill 指数估计, 以及

双对数下采取均值、 上限和下限处理, 对比不同方法下所得的系数估计值, 分析不

同细分行业专利市场价值分布特征。
此外, 通过构建核密度函数来描述细分行业之间专利被引用次数分布的特征,

可以得到具体分布形式, 来判断不同类别专利被引用次数是否符合 Zipf 分布特征。
所谓核密度估计, 是指采用平滑的峰值函数 (核) 来拟合观察到的数据点, 从而

对真实的概率分布曲线进行模拟。 核密度估计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是一种

用于估计概率密度函数的非参数方法, 在独立同分布 F 的 n 个样本点, 设其概率

密度函数为 f, 核密度估计为式 (7):

fh( x
∧) = 1

n ∑ n

i = 1
Kn(x - xi) = 1

nh∑
n

i = 1
K(

x - xi

h
)

 

(7)

式 (7) 中, K (. ) 为核密度函数, 具有非负, 积分为 1, 符合概率密度的性

质以及均值为 0 的特征, 有 Uniform、 Biweight、 Triweight、 Epanechnikov 和 Normal
等多种核密度函数。 h 是一个平滑参数 (bandwidth), 称作带宽或窗宽。

(一) 发明专利细分行业 Zipf 分布非参数分析

为了分析细分行业的发明专利被引用次数是否符合 Zipf 分布特征, 本文使用

国泰安数据库专利被引用数据中的发明专利样本作为分析对象, 并基于式 (3) 至

式 (5), 得到表 3 发明专利细分类别的系数估计值。 可以发现, 在采用双对数下

Zipf 分布系数估计值 (α), 所得到系数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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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99, 而采取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系数估计值 (α′) 和 (β′) 也显著为正,
所得结果与前文一致。 此外, 通过对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估计值 (α′) 和

(β′), 进行均值处理 (α′+β′δmean)、 上限与下限处理 (α′+β′δmin, α′+β′δmax), 以

及测度 Hill 指数 (α
∧

), 来分析发明专利细分行业的 Zipf 分布系数情况。 可以发现,
采取均值处理所得到的系数 (α′+β′δmean) 均分布于 1 附近, 平均值为 1. 136, 采取

Hill 指数所得的系数 (α
∧

) 也集中分布于 1 附近, 平均值为 0. 997, 而采用上限和

下限处理得到的系数范围包含了系数为 1 的情况。 所以, 从发明专利细分类别所得

结论, 进一步验证了 Zipf 分布适用于中国专利市场价值的分布特征。

表 3　 发明专利细分类别的系数估计值

类别
代码

样本
数量

OLS
(α)

OLS
 

quadratic
α′ β′ α′+β′δmean α′+β′δmin α′+β′δmax

Hill

(α∧)
A0 489 1. 721∗∗∗ 0. 649∗∗∗ 0. 435∗∗∗ 1. 112 0. 649 2. 444 0. 937
A2 1

 

051 1. 879∗∗∗ 0. 648∗∗∗ 0. 429∗∗∗ 1. 256 0. 648 2. 569 0. 705
A4 588 1. 561∗∗∗ 0. 737∗∗∗ 0. 393∗∗∗ 1. 040 0. 737 2. 215 1. 294
A6 1

 

577 1. 605∗∗∗ 0. 704∗∗∗ 0. 409∗∗∗ 1. 082 0. 704 2. 312 1. 081
B0 4

 

788 1. 656∗∗∗ 0. 699∗∗∗ 0. 411∗∗∗ 1. 101 0. 699 2. 408 1. 023
B2 5

 

136 1. 630∗∗∗ 0. 719∗∗∗ 0. 402∗∗∗ 1. 101 0. 719 2. 202 1. 051
B3 402 1. 662∗∗∗ 0. 708∗∗∗ 0. 406∗∗∗ 1. 133 0. 708 2. 128 0. 953
B4 244 1. 607∗∗∗ 0. 719∗∗∗ 0. 401∗∗∗ 1. 085 0. 719 2. 178 1. 092
B6 4

 

582 1. 584∗∗∗ 0. 817∗∗∗ 0. 350∗∗∗ 1. 116 0. 817 2. 403 1. 169
B8 11 2. 523∗∗∗ 0. 655∗∗∗ 0. 448∗∗∗ 1. 405 0. 655 2. 308 0. 543
C0 11

 

566 1. 701∗∗∗ 0. 704∗∗∗ 0. 407∗∗∗ 1. 140 0. 704 2. 691 0. 933
C1 3

 

510 1. 709∗∗∗ 0. 687∗∗∗ 0. 416∗∗∗ 1. 129 0. 687 2. 362 0. 940
C2 4

 

353 1. 708∗∗∗ 0. 704∗∗∗ 0. 406∗∗∗ 1. 177 0. 704 2. 231 0. 857
C3 57 1. 526∗∗∗ 0. 786∗∗∗ 0. 363∗∗∗ 1. 142 0. 786 1. 717 1. 002
D0 880 1. 679∗∗∗ 0. 719∗∗∗ 0. 399∗∗∗ 1. 159 0. 719 2. 089 0. 907
D2 143 1. 806∗∗∗ 0. 683∗∗∗ 0. 414∗∗∗ 1. 214 0. 683 2. 047 0. 775
E0 1

 

322 1. 570∗∗∗ 0. 711∗∗∗ 0. 407∗∗∗ 1. 038 0. 711 2. 319 1. 245
E2 2

 

001 1. 649∗∗∗ 0. 724∗∗∗ 0. 397∗∗∗ 1. 125 0. 724 2. 208 0. 989
F0 1

 

511 1. 520∗∗∗ 0. 751∗∗∗ 0. 387∗∗∗ 1. 042 0. 751 2. 116 1. 330
F1 1

 

766 1. 532∗∗∗ 0. 745∗∗∗ 0. 390∗∗∗ 1. 043 0. 745 2. 143 1. 309
F2 3

 

445 1. 691∗∗∗ 0. 698∗∗∗ 0. 411∗∗∗ 1. 120 0. 698 2. 360 0. 973
F4 37 1. 389∗∗∗ 0. 822∗∗∗ 0. 340∗∗∗ 1. 039 0. 822 1. 529 1. 526
G0 17

 

367 1. 764∗∗∗ 0. 678∗∗∗ 0. 419∗∗∗ 1. 173 0. 678 2. 684 0. 847
G1 270 2. 036∗∗∗ 0. 548∗∗∗ 0. 472∗∗∗ 1. 247 0. 548 2. 465 0. 673
G2 5 1. 662∗∗ 0. 806∗∗∗ 0. 365∗∗∗ 1. 112 0. 806 1. 681 0. 955
H0 27

 

130 1. 795∗∗∗ 0. 726∗∗∗ 0. 398∗∗∗ 1. 211 0. 726 2. 786 0. 821

为了进一步考察发明专利细分行业 Zipf 分布系数特征, 结合表 3 所得结果, 采

用式 (7) 核密度函数来分析 Zipf 系数分布特征。 具体而言, 采用 “最佳” 窗口宽

度 (如果数据为高斯和使用高斯核, 则最小化的平均积分是平方误差的宽度), 包

括双对数下线性 Zipf 分布系数 (α), 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系数 (α′)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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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均值处理得到的估计系数 (α′+β′δmean ) 以及 Hill 指数 (α
∧

), 构造有效的

Epanechnikov 核函数, 并加入正态分布图进行对比分析, 所得结果依次见图 2
(a)、 图 2 (b) 和图 2 (c)。 可以发现, 图 2 ( a) 表示双对数线性 Zipf 分布系数

估计值 (α) 分布情况, 得到的分布形式是近似单峰 (峰值约为 1. 65, 最优窗宽

为 0. 0476), 且与正态分布吻合度较高。 此外, 图 2 (b) 表示双对数下二次项 Zipf
分布系数估计值 (α′+β′δmean) 的分布情况, 得到的分布形式也是单峰 (峰值约为

1. 13, 最优窗宽为 0. 0306), 分布形式与正态分布仍然较为吻合。 最后, 图 2 (c)

表示 Hill 指数 (α
∧

) 的分布情况, 得到的分布依然是单峰 (峰值约为 0. 95, 最优窗

宽为 0. 0817), 分布形式与正态分布吻合度较高。 通过对比图 2, 发现发明专利细

分类别专利被引用次数的分布系数, 在双对数下线性估计系数 (α
∧

)、 双对数二次

项均值处理得到的估计系数 (α′+β′δmean) 以及 Hill 指数 (α
∧

), 均分布于 1 附近,
且与正态分布较为吻合。 这表明, 中国发明专利被引用次数是近似服从 Zipf 分布,
即 Zipf 分布适用于发明专利的市场价值分布特征。

 

图 2　 不同方法下发明专利的核密度函数估计
 

(二) 实用专利细分行业 Zipf 分布的非参数分析

另一方面, 采用细分行业的实用专利样本进行 Zipf 分布非参数分析, 与发明

专利进行类似处理, 得到 A ~ H 大类专利, 并对实用专利划分所属细分行业, 也采

用式 (3)、 式 (4) 和式 (5) 的做法, 得到各细分行业实用专利 Zipf 分布系数估

计值, 具体结果见表 4。 结果发现, 实用专利在采用双对数下 Zipf 分布系数估计值

(α), 也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所得系数平均值为 1. 324, 采用双对数二次项

Zipf 分布系估计值 (α′) 和 (β′), 依然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且与前文结论

保持一致。 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实用专利双对数二次项 Zipf 分布系数进行均值处

理 (α′+β′δmean )、 上限与下限处理 (α′+β′δmin, α′+β′δmax ), 所得平均值依次为

0. 956 和[0. 821, 1. 840], 系数结果主要集中分布于 1 附近, 说明采用均值、 上限

与下限处理所得 Zipf 系数特征也与前文结论类似。 不过, 实用专利所得到的 Hill

指数估计值 (α
∧

) 较高, 相比于发明专利的结果存在较大偏差, 可能是由于专利属

性的不同, 进而导致专利被引用次数存在较大差距。 因为相较于实用专利, 发明专

利的市场价值更高, 故发明专利会表现出更高的被引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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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实用专利细分类别的系数估计值

类别
代码

样本
数量

OLS
(α)

OLS
 

quadratic
α′ β′ α′+β′δmean α′+β′δmin α′+β′δmax

Hill

(α∧)
A0 568 1. 365∗∗∗ 0. 812∗∗∗ 0. 350∗∗∗ 0. 964 0. 812 1. 736 2. 294

A2 281 1. 327∗∗∗ 0. 832∗∗∗ 0. 333∗∗∗ 0. 969 0. 832 1. 599 2. 418

A4 3
 

028 1. 348∗∗∗ 0. 805∗∗∗ 0. 356∗∗∗ 0. 949 0. 805 1. 978 2. 472

A6 1
 

203 1. 378∗∗∗ 0. 779∗∗∗ 0. 375∗∗∗ 0. 928 0. 779 2. 054 2. 522

B0 4
 

299 1. 365∗∗∗ 0. 791∗∗∗ 0. 366∗∗∗ 0. 944 0. 791 2. 215 2. 394

B2 11
 

870 1. 371∗∗∗ 0. 797∗∗∗ 0. 361∗∗∗ 0. 958 0. 797 2. 037 2. 238

B3 502 1. 321∗∗∗ 0. 820∗∗∗ 0. 345∗∗∗ 0. 945 0. 82 1. 730 2. 763

B4 575 1. 358∗∗∗ 0. 821∗∗∗ 0. 342∗∗∗ 0. 988 0. 821 1. 671 2. 039

B6 15
 

818 1. 359∗∗∗ 0. 796∗∗∗ 0. 362∗∗∗ 0. 947 0. 796 2. 122 2. 394

B8 22 1. 072 1. 072 0 1. 072 1. 072 1. 072 15. 148

C0 1
 

370 1. 306∗∗∗ 0. 804∗∗∗ 0. 358∗∗∗ 0. 929 0. 804 1. 942 2. 867

C1 581 1. 312∗∗∗ 0. 810∗∗∗ 0. 352∗∗∗ 0. 938 0. 81 1. 846 2. 738

C2 1
 

567 1. 283∗∗∗ 0. 833∗∗∗ 0. 334∗∗∗ 0. 950 0. 833 1. 602 2. 850

C3 98 1. 193∗∗∗ 0. 868∗∗∗ 0. 300∗∗∗ 0. 957 0. 868 1. 284 3. 344

D0 1
 

356 1. 352∗∗∗ 0. 789∗∗∗ 0. 369∗∗∗ 0. 931 0. 789 2. 032 2. 597

D2 65 1. 243∗∗∗ 0. 853∗∗∗ 0. 315∗∗∗ 0. 951 0. 853 1. 417 3. 175

E0 4
 

457 1. 330∗∗∗ 0. 807∗∗∗ 0. 355∗∗∗ 0. 944 0. 807 2. 026 2. 591

E2 4
 

973 1. 369∗∗∗ 0. 792∗∗∗ 0. 365∗∗∗ 0. 956 0. 792 2. 068 2. 220

F0 4
 

615 1. 326∗∗∗ 0. 812∗∗∗ 0. 350∗∗∗ 0. 945 0. 812 1. 991 2. 624

F1 7
 

068 1. 341∗∗∗ 0. 792∗∗∗ 0. 365∗∗∗ 0. 938 0. 792 2. 110 2. 506

F2 9
 

065 1. 382∗∗∗ 0. 786∗∗∗ 0. 368∗∗∗ 0. 952 0. 786 2. 094 2. 222

F4 97 1. 239∗∗∗ 0. 847∗∗∗ 0. 323∗∗∗ 0. 976 0. 847 1. 367 2. 478

G0 15
 

011 1. 409∗∗∗ 0. 790∗∗∗ 0. 365∗∗∗ 0. 980 0. 79 2. 187 1. 925

G1 140 1. 513∗∗∗ 0. 713∗∗∗ 0. 417∗∗∗ 0. 911 0. 713 2. 158 2. 088

G2 8 1. 169∗∗∗ 0. 851 0. 319 0. 922 0. 851 1. 201 3. 907

H0 16
 

852 1. 395∗∗∗ 0. 878∗∗∗ 0. 306∗∗∗ 1. 020 0. 878 2. 290 2. 159

最后, 根据表 4 所得到的实用专利细分类别分布系数估计值, 进一步评估实用

专利被引用次数的 Zipf 分布系数特征, 采取与发明专利相同的做法来构建核密度

函数, 结果见图 3。 不过, 考虑到表 4 细分行业中 B 大类 (作业、 运输) 专利样

本, 所得到的 B8 细分专利类别 Hill 估计值存在较大偏误, 为不影响非参数估计结

果, 采取剔除这部分样本。 结果表明, 实用专利细分行业在双对数线性 Zipf 系数

估计值 (α′), 双对数二次项均值处理的 Zipf 系数估计值 (α′+β′δmean) 以及 Hill 指

数估计值 (α
∧

), 系数分布均呈现单峰形式, 且与正态分布较为吻合。 尽管在双对

数下线性 Zipf 分布估计系数 (α) 和 Hill 指数 (α
∧

), 与 Zipf 分布存在一定程度偏

离, 但采取均值处理得到的估计系数 (α′+β′δmean) 与 Zipf 分布吻合度依然很高。
整体而言, Zipf 分布是适用于实用专利的市场价值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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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方法下实用专利的核密度函数估计

四、 国际贸易背景下的专利授权费用分配问题

在国际贸易背景下, 由于专利市场价值具有 Zipf 分布特征, 存在少部分专利

贡献绝大部分市场价值的现象, 而采用专利权利人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占所有标准必

要专利数量比率, 这种传统自上而下法来反映专利的市场价值, 存在明显缺陷, 合

理的衡量方法需要考虑到标准必要专利存在的市场价值差异。 所以, 对于全球专利

贸易授权费用分配问题, 应以专利市场价值来评估专利的贡献, 改进传统自上而下

法, 这不仅有助于解决专利授权费用纠纷, 也为全球专利费率的司法判决管辖权问

题提供新视角。

(一) 国际贸易中的专利授权费用

知识产权是国际贸易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市场

流通的各类商品和服务所包含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越来越高。 知识产权所形成的

技术、 专利和商标, 成为国际贸易直接标的物或商品要素, 这也必然带来含有知识

产权的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交易中占有较大份额, 例如高科技产品、 药品、 计算机

软件和品牌商标等。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的分类贸易知识产权使用费数据显示, 在 2009—2018

年期间, 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高达 1. 2 万亿美元。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 仅 2020 年期间, 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就高达 3
 

194. 4 亿元人民币,
但中国仍然面临较为严重的专利贸易逆差问题, 需要向全球技术强国支付高昂的专

利费用。 不过, 现有国际专利贸易授权费用制度存在诸多弊端, 尤其是专利授权方

和被授权方之间利益分配不合理问题, 也造成了中国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专利纠纷不

断。 这说明, 在当前全球贸易背景下, 知识产权所形成的高昂专利授权费用具有特

殊意义: 一方面,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先发优势获得更多的专利授权费用; 另一

方面, 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也带来更多的技术壁垒和专利贸易纠纷。 所以, 各国为了

维护自身发展利益, 相关行业企业也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竞争优势, 纷纷主动参与

制定国际标准必要专利标准规则。
 

(二) 全球专利费率的司法判决管辖权问题

对于如何确定
 

FRAND
 

原则下的专利费率, 各国法院都对
 

FRAND 原则的有效

性予以了司法确认, 而且在标准必要专利的
 

FRAND
 

费率计算上, 各国法院甚至达

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6 期



-117　　 -

成了广泛共识。 例如, 各国法院都认为
 

FRAND
 

原则是要求相关各方诚信协商, 而

专利权人拒绝许可或者谋求收取过多的带有歧视的专利使用费 (专利劫持, Patent
 

Holdup), 是违背 FRAND
 

原则的行为。 所以, 对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测算,
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是根据专利池中的全部有效且必要的专利族数量, 而非仅仅强

调涉诉专利的价值, 以防止专利实施人的反向专利劫持。
不过, 如何在国际贸易背景下确定合理的行业专利累积费率, 目前在国际上并

没有统一的意见。 以通信行业为例, 根据国际市场的行业惯例, 在新的通信标准推

出之前, 掌握着新标准的主要相关技术行业领导者, 会单独或者联合发布公开声

明, 对未来标准必要专利所能收取的许可费率上限做出承诺。 这些行业声明所宣布

的行业累积费率通常会被专利权人、 被许可人或者司法机构所采纳, 以确定行业累

积费率的范围, 并作为测算专利许可费的基础。 此外, 在国内外司法实践中, 大多

数法院也根据上述行业声明来认定行业累积费率。 例如, 2017 年美国加州中区联

邦地方法院在 TCL 诉爱立信案中, 根据爱立信以及联合其他厂商做出的声明判断,
在采用 4G

 

LTE 技术之前, 爱立信已经认为 4G 的行业累积费率在 6% ~ 10%之间,
因此法院最终采用了 6% ~ 10%作为

 

4G 行业累积费率。 另外, 中国司法机构也明确

可以参考产业参与者声明的累积费率。 2018
 

年, 广东高等法院发布的 《关于审理标

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 (试行) 》 也指出, 全部相关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

使用费的确定, 可以参考相关产业参与者声明的累积许可费情况。 2021 年, 中国最

高人民法院在 OPPO 公司诉夏普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二审管辖权异议裁定,
首次认定中国法院对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纠纷拥有管辖权 (祝建军, 2022)。

 

然而, 现有标准必要专利的
 

FRAND
 

费率设定标准一直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仍然较弱。 以 2019

 

年中国通信行业龙头华为公司

在南京中级人民法院诉康文森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为例, 双方主要争议在于专利许可

费率, 即费率是涉案争议的核心。 华为方专家认为需考虑到中国手机市场的特殊

性, 如中国手机市场更迭速度远快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 市场竞争程度更加激烈,
厂商利润率相当低, 远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 此外, 相较于发达国家, 中国手机

市场拥有完整生产、 销售产业链, 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等特征, 这均表明中国手机产

品市场在竞争态势、 市场格局, 以及产品更迭速度等方面均异于其他发达国家, 现有

的全球累积费率并不适用于中国市场。 最后, 考虑到全球贸易背景下的专利授权费用

涉及金额巨大, 因此需要提出一个更合理且适用于中国市场的累积费率, 来维护企业

的合法权益以及国家重大经济利益, 这些主张也受到了中国法庭判决的支持。

(三) 考虑专利市场价值的自上而下法解决授权费用纠纷

随着全球专利贸易的不断发展, 如何制定规则收取标准必要专利授权费用一直

存在争议, 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司法机构对
 

FRAND 原则的法律渊源和法律属性解释

不尽相同。 例如, 在美国地区的微软公司诉摩托罗拉案中, 美国第九巡回法院认

为: 基于 FRAND
 

条款授权的承诺, 构成了 SEP
 

持有者、 标准制定组织及其成员之

间有约束力的合同; 在德国, 法律却不承认第三方受益合同的存在, 而更多的将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6 期 国际贸易



-118　　 -

FRAND 义务作为颁发专利侵权禁令时专利实施人的一种抗辩理由。 这也导致标准

必要专利 FRAND 费率计算上无法达成广泛共识。
对于如何在 FRAND 原则下计算专利的许可费率, 已有的自上而下法是采用权

利人的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占所有标准必要专利数量比率, 来反映其所声称的专利价

值。 但是, 这种传统的自上而下法存在缺陷, 原因在于: (1) 通过回归分析和非

参数检验, 发现中国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市场价值是高度不均匀分布的, 符合 Zipf
分布特征, 即多数专利市场价值很低, 仅有少部分专利贡献绝大部分的市场价值。
这说明, 传统的自上而下法无法准确反映出不同专利市场价值差异。 (2) 鉴于中

国通信行业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等特征, 与其他发达国家市场明显

不同, 而现有标准必要专利的 FRAND 费率测算标准是依据少数发达国家市场所主

导制定, 若在中国市场直接采用该累积费率存在诸多弊端。
所以, 本文为了解决不同国家司法机构在 FRAND

 

原则下所制定许可费率的争

议, 考虑到不同专利市场价值存在较大差异, 提出对现有自上而下法存在的局限性

进行改进, 进一步引入专利市场价值来衡量专利的市场贡献, 使用改进后的自上而

下法能更合理地测算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 该方法不仅有助于完善现有关于如何在
 

FRAND
 

原则下确定专利许可费率方面的研究, 也有利于更公正、 更有效地解决专

利贸易授权费用纠纷, 并着重突出全球贸易背景下中国市场的特殊性, 为中国各行

业的标准必要专利授权提出建议, 争取制定全球累积费率的国际司法管辖权。

五、 结论与启示

伴随中国移动通信技术快速发展,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制造和销售

市场。 然而, 在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规则下, 中国移动通信行业

仍饱受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困扰, 被迫向发达国家支付高昂的专利使用费, 企

业的利益受损严重。 为探究当前 FRAND 原则下自上而下法测算标准必要专利许可

费方法所存在的弊端, 本研究基于国泰安专利被引用数据库, 以专利被引用次数作

为衡量专利的市场价值指标, 通过采用 Zipf 定律来评估中国发明专利与实用专利

市场价值分布情况,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 采用传统双对数线性 Zipf 分布拟合

专利被引用次数的结果存在明显偏离, 这说明 Zipf 分布在中国发明专利和实用专

利市场价值的适用性具有一定局限。 不过, 本文通过采用 Hill 指数, 以及二次项

Zipf 分布函数 (包括均值、 上限与下限处理), 得到的分布系数是符合 Zipf 特征。
(2) 进一步稳健性分析, 采用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细分行业样本, 分析 Zipf 分布

在专利市场价值的适用性, 并进行核密度非参数估计检验。 研究发现, 在双对数下

线性估计值, 双对数二次项估计值, 以及 Hill 指数估计值的核密度函数, 均一定程

度上符合 Zipf 分布的特征。 (3) 专利的市场价值存在 Zipf 分布特征, 即少部分专

利贡献了绝大部分市场价值的现象。 其原因在于专利类型、 使用年限等因素导致专

利的市场价值存在较大差异。 所以, 传统的自上而下法采用权利人的标准必要专利

数量占所有标准必要专利数量比率, 来反映其所声称的专利价值并不合理, 需要进

一步以专利市场价值来衡量专利的市场贡献, 改进传统测算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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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法所存在的缺陷。 (4) 全球国际贸易中专利授权费用涉及重大国家经济利

益, 而现有关于全球费率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 故本文提出以专利市

场价值来重新测算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 改进传统自上而下法的不足, 不仅能更加

公正地解决当前国际专利贸易授权费用纠纷, 也有利于中国法庭争取全球标准必要

专利许可领域的司法管辖权。
在全球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巨大利益驱动下, 各国移动通信技术企业纷

纷参与标准必要专利的制定, 试图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更多竞争优势。 所以, 中国政

府和相关通信领域的企业需要携手合作, 共同维护自身发展利益。 中国作为全球最

大的电子信息与零件生产国, 却一直受限于支付其他发达国家高昂的专利使用费,
且在全球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话语权方面仍处于劣势地位。 在此背景下, 国家在实

施创新发展战略的同时, 增加对移动通信企业的合理补贴, 将国家专利战略、 国际

标准和行业标准结合起来, 以便在激烈的全球竞争市场获得更多优势和话语权, 切

实保障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同时, 由于中国专利的市场价值分布存在帕累托

(20 / 80 法则) 特征, 即少部分的专利贡献绝大部分的市场价值, 而大部分的专利

市场价值并不高, 所以政府应该尽可能鼓励和扶持拥有高市场价值专利的企业。 对

于国内相关行业的企业而言, 应以中国当前在 5G 标准必要专利拥有的全球领先优

势为发展契机, 主动参与全球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的制定规则, 致力于推动和解决
 

FRAND
 

原则中存在的模糊和不合理问题, 不断提高国内企业在全球标准必要专利

制定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 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发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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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applicability
 

of
 

Zipf
 

law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a-
tent

 

market
 

value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patent
 

citation
 

data,
 

and
 

evaluated
 

the
 

draw-
backs

 

of
 

the
 

traditional
 

Top-Down
 

method
 

for
 

calculating
 

patent
 

licensing
 

fees,
 

and
 

dis-
cussed

 

the
 

distribution
 

of
 

patent
 

licensing
 

fe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re-
search

 

finds:
 

(1)
 

The
 

traditional
 

Zipf
 

law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i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value
 

dis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patent
 

market.
 

However,
 

the
 

Zipf
 

function
 

improved
 

by
 

quadratic
 

term
 

is
 

suitable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patent
 

market
 

value,
 

and
 

the
 

results
 

of
 

pa-
tent

 

segmentation
 

industry
 

also
 

support
 

the
 

existence
 

of
 

Zipf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
 

market
 

value;
 

(2)
 

The
 

traditional
 

Top-Down
 

method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market
 

value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nd
 

re-evaluate
 

the
 

contribution
 

of
 

patents;
 

(3)
 

It
 

should
 

improve
 

the
 

Top-Down
 

approach
 

by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patents
 

by
 

the
 

patent
 

market
 

valu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global
 

patent
 

trade
 

licensing
 

fee
 

allocation,
 

and
 

als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resolve
 

patent
 

licensing
 

fee
 

disputes
 

and
 

jurisdiction
 

of
 

global
 

royalty
 

rates.
Keyword: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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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Zipf
 

Law;
 

Top-Down
 

Method;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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